
附件  認證機構認證基準應包括事項 

1 驗證機構 

1.1 依據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ISO/IEC 17065）建立及實施驗證

制度。 

1.2 經營驗證所需之各項檢驗或測試工作，應由通過符合該項檢驗

或測試方法之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ISO/IEC 17025）

認證，或通過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認證之測

試實驗室辦理。但特定檢驗或測試項目，實驗室無法完全符合

規定，且亦無其他實驗室具備該能力時，認證機構得以見證評

鑑之方式，見證驗證機構如何確認實驗室之能力，或得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實驗室辦理。 

1.3 依據管理系統稽核指導綱要（ISO 19011）之稽核原則執行稽核

活動。 

1.4 組織運作及立場維持公正獨立。 

1.5 具備管理經其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者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之

能力。 

1.6 具備與中央主管機關、認證機構、驗證申請者、經其驗證通過

之農產品經營者與消費者間相關業務及問題之處理能力。 

1.7 具備對其人員符合人力基本規範之訓練及考核能力。 

1.8 自申請認證之日起，前三年內未有經認證機構終止認證資格。 

1.9 應與經其驗證通過之農產品經營者簽訂驗證契約，且契約內容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 

2 人員 

2.1 驗證稽核人員 

2.1.1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2.1.1.1 國家考試農業或食品相關職系合格。 

2.1.1.2 一年以上執行農產品驗證之工作經驗。 

2.1.1.3 農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技術、運銷、檢驗、

品質管理、有關標準或法規制（訂）定、修正或審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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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 

2.1.1.3.1 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一年。 

2.1.1.3.2 非農業及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二年。 

2.1.2 應取得符合性評鑑之稽核相關訓練合格證書，並按驗證制

度及其驗證業務類別參與實地稽核作業達五場次以上，且

實地稽核作業經驗應在取得合格稽核人員資格前兩年內

完成並檢附佐證紀錄。稽核人員於取得合格資格前之實地

稽核作業，不具驗證效力。 

2.1.3 驗證機構應規定農產品驗證稽核人員應通過必要的訓練，

始能執行驗證業務。本項訓練包括下列事項： 

2.1.3.1 驗證農產品適用法規、國內外驗證制度。 

2.1.3.2 農產品產製儲銷過程和技術之相關知識。 

2.1.3.3 查核技巧、方法及案例分析。 

2.1.3.4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或該驗

證業務類別之相關知識。 

2.1.4 有關2.1.3所定之訓練，各項訓練時數不得低於八小時，訓

練總時間不應少於四十小時，且2.1.3.1之訓練以參加下列

者為限： 

2.1.4.1 中央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辦理之訓練。 

2.1.4.2 中央主管機關計畫委託或補助之機關（構）、法人辦理

之訓練。 

2.1.4.3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訓練。 

2.1.5 非農業或食品相關科系畢業者，依2.1.4通過之訓練時數，

不得少於六十小時。 

2.1.6 驗證機構辦理驗證農產品驗證所指派之稽核小組成員，至

少應半數以上符合2.1.1、2.1.2之要求，且2.1.2之實地稽核

作業類別，應與被稽核農產品經營者申請之驗證制度及驗

證業務類別相同。如該稽核小組成員已具有2.1.2相同驗證

制度下，不同驗證業務類別之稽核人員資格時，應由技術

專家協助稽核小組辦理實地稽核，並提供特定知識或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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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該次實地稽核作業，始具驗證效力。 

2.1.6.1 技術專家之個人特質，可參照 ISO 19011第7.2節。 

2.1.6.2 技術專家應為大專農業或食品相關科系畢業，並具備五

年以上農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技術、運銷、

檢驗、品質管理、有關標準或法規制（訂）定、修正或

審定之工作經驗。 

2.1.7 稽核人員應每二年通過至少二十小時之教育訓練，並執行

至少十場次之該驗證制度實地稽核作業，始能維持資格。 

2.1.8 2.1.2及2.1.7實地稽核作業場次規定，如因情況特殊致實地

稽核作業場次無法達成者，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調減

場次。 

2.2 驗證決定人員 

2.2.1 具備農產品驗證相關法規之知識。 

2.2.2 具備驗證機構作業程序及驗證業務類別之知識。 

2.2.3 具備稽核原則、技術之知識。 

2.2.4 三年以上農產品生產、加工、研究、開發、技術或驗證之

工作經驗。 

2.3 驗證人力登錄 

2.3.1 驗證機構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登錄驗證機構

所聘僱之正職或兼職驗證稽核人員及驗證決定人員資料，

且應於新增或異動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完成登錄。 

3 驗證作業 

3.1 程序及作業期限 

3.1.1 驗證機構受理農產品經營者之驗證申請，應檢視農產品經

營者具申請資格，始得受理驗證申請，並依下列程序辦

理： 

3.1.1.1 稽核小組組成：依申請案內容指派稽核小組成員，其中

符合認證基準所定資格之稽核人員應超過半數。 

3.1.1.2 文件審查：由稽核小組審查所附文件是否符合驗證基準，

並進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審查申請者上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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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3.1.1.3 稽核計畫訂定：由稽核小組依申請案內容訂定稽核計畫，

內容至少包含各項作業辦理時程、實施方法及步驟、預

計稽核場區、稽核小組成員及其稽核事項、稽核人天數

及產品檢驗頻度、樣品數與檢驗項目之決定原則、收費

概算及收費方式。 

3.1.1.4 實地稽核：文件審查通過後，由稽核小組安排實地稽核，

確認各項作業是否符合驗證基準。除依3.2.2採抽樣方式

辦理集團成員實地稽核者，驗證機構應就所有申請驗證

場區進行實地稽核。 

3.1.1.5 產品抽樣檢驗：於驗證決定前，應至少進行一次產品檢

驗；其檢驗頻度、樣品數與檢驗項目，應達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基本規範，並由驗證機構依3.1.1.3所載原則決定

之。 

3.1.1.6 稽核報告提送：由稽核小組就各項審查、稽核及檢驗結

果做成結論及建議，提送報告予驗證機構；稽核報告應

呈現稽核軌跡。 

3.1.1.7 驗證決定：由驗證機構組成審議小組，依稽核報告內容

判斷申請者符合農產品驗證基準者，通過驗證，並核發

農產品驗證證書；未通過驗證者，另以書面通知。 

3.1.2 依據驗證制度，農產品經營者得將申請驗證之部分作業事

項委由他人代為執行，驗證機構得對其生產計畫之委外事

項及委外契約書進行查核，並得收取費用。 

3.1.3 驗證機構就各階段程序訂定之作業期限，其合計不得超過

六個月。但經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限期改善之期間，不列入

計算。 

3.2 集團驗證 

3.2.1 申請集團驗證之案件，驗證機構得針對申請驗證場區辦理

初步勘查，以利訂定稽核計畫。 

3.2.2 申請集團驗證案件，驗證機構應於實地稽核前，先審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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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總部之運作是否符合其自訂之規範及作業程序規定；經

審查結果判斷可採抽樣方式辦理各成員實地稽核者，驗證

機構應風險評估結果自訂抽樣程序，並依程序辦理抽樣，

且抽樣成員數不得低於總成員數之平方根。 

3.2.3 驗證機構依3.2.2採抽樣方式辦理集團成員之實地稽核，應

就被抽樣成員之所有申請驗證場區進行稽核。 

3.2.4 驗證機構辦理集團驗證案件之產品抽樣檢驗，其抽驗件數

不得低於總成員數之平方根。 

3.3 驗證機構執行抽樣，應訂定抽樣原則，其程序與數量需達風險

管理之目的。 

3.4 驗證證書 

3.4.1 申請驗證農產品經驗證合格者，由驗證機構按農產品類別

製發農產品驗證證書。 

3.4.2 驗證證書應記載事項如下： 

3.4.2.1 驗證制度名稱。 

3.4.2.2 證書字號。 

3.4.2.3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及負責人姓名；如為集團驗證

者，應註明其成員名稱。 

3.4.2.4 驗證基準或作業規範之名稱。 

3.4.2.5 驗證場區之地址、地號或位置。 

3.4.2.6 通過驗證農產品類別、品項及其驗證方式。 

3.4.2.7 認證機構許可機關。 

3.4.2.8 認證機構名稱。 

3.4.2.9 驗證機構名稱及地址。 

3.4.2.10 有效期間。 

3.4.2.11 驗證事項異動註記。 

3.4.3 驗證農產品驗證證書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有效期間屆滿

三個月前，農產品經營者應填具申請書向驗證機構申請展

延；逾期申請展延者，應重新申請驗證。 

3.4.4 農產品經營者依3.4.3提出展延申請，倘因作物產期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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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等無法歸責於農產品經營者之事由，無法於證書有效

期間屆滿前完成展延程序，驗證機構得依風險評估結果，

同意延長驗證效期；延長時間以原驗證效期屆滿起算四個

月內為限；展延之驗證效期，仍以原驗證效期起算。 

3.4.5 經驗證機構依3.4.4同意延長驗證效期之農產品經營者，於

延長驗證期間不得申請終止驗證或更換驗證機構。 

3.4.6 農產品經營者依3.4.3申請展延，經驗證機構依3.1之程序通

過驗證者，應換發驗證證書，證書有效期間最長為三年。 

3.5 驗證變更 

3.5.1 驗證機構應要求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檢附

相關資料主動通知驗證機構，並由驗證機構依其自訂之程

序辦理驗證變更： 

3.5.1.1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或負責人異動。 

3.5.1.2 驗證農產品之生產、製程或委外作業變更。 

3.5.1.3 增列或減列集團驗證成員。 

3.5.1.4 增列或減列驗證場區。 

3.5.1.5 增列或減列驗證產品品項。 

3.5.2 3.5.1變更事項涉3.4.2驗證證書應記載事項，驗證機構應依

原證書有效期間換發證書。 

3.6 追蹤查驗 

3.6.1 驗證機構對驗證合格產品之農產品經營者，應配合產品產

期，每年至少辦理一次追蹤查驗。必要時，得增加追蹤查

驗次數。 

3.6.2 驗證機構辦理3.6.1追蹤查驗，得不予通知或於辦理前二十

四小時內通知農產品經營者。 

3.7 3.5驗證變更及3.6追蹤查驗作業，驗證機構準用3.1之程序辦理，

或依個案之驗證風險評估後，執行其中必要之程序。 

3.8 驗證機構應將其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聯絡電話、

驗證農產品之類別與品項、有效期間及其他處置事項等相關資

訊，自驗證決定或審查核定完成後三十日內，如實登載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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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 

3.9 驗證機構對其農產品經營者暫時停止驗證或終止驗證，應即時

將農產品經營驗證狀態異動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

並控管其標章使用符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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